
监察人员辞职、退休三年内,不得从事与监察和司法工

作相关联且可能发生利益冲突的职业。

三年：

三项职责：
监察委员会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规定履行监督、调查、

处置职责：(一)对公职人员开展廉政教育,对其依法履

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从业以及道德操守情况进行监

督检查；(二)对涉嫌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

力寻租、利益输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费国家资财等职务

违法和职务犯罪进行调查;(三)对违法的公职人员依

法作出政务处分决定;对履行职责不力、失职失责的领

导人员进行问责;对涉嫌职务犯罪的,将调查结果移送

人民检察院依法审查、提起公诉，向监察对象所在单位

提出监察建议。

三个月：
监察机关调查涉嫌重大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根据需

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调查措施,按照

规定交有关机关执行。批准决定应当明确采取技术调

查措施的种类和适用对象,自签发之日起三个月以内

有效;对于复杂、疑难案件,期限届满仍有必要继续采

取技术调查措施的,经过批准,有效期可以延长,每次不

得超过三个月。对于不需要继续采取技术调查措施

的,应当及时解除。监察机关采取留置措施,应当由监

察机关领导人员集体研究决定。设区的市级以下监察

机关采取留置措施,应当报上一级监察机关批准。省

级监察机关采取留置措施,应当报国家监察委员会备

案。留置时间不得超过三个月。在特殊情况下,可以

延长一次,延长时间不得超过三个月。

③

调查人员采取讯问、询问、留置、搜查调取、查封、扣押、

勘验检查等调查措施均应当依照规定出示证件,出具

书面通知由二人以上进行,形成笔录、报告等书面材

料,并由相关人员签名、盖章。

二人以上：

②

① 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监察工作的领导。

一个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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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组数字看监察法
2018 年 3 月 20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

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

称监察法),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三号主席令

予以公布。国家监察法就是反腐败国家立法。

通过制定监察法,把党的主张变为国家意志,通

过法律把党对反腐败工作统一领导机制固定下

来,为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一刻不停歇地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供

法治保障。监察法共计九章六十九条,八千余

字。我们梳理了监察法里的15组数字,带您数

读监察法。

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搜查、调取、查封、扣押、勘验检查、鉴定、留置。

对被调查人采取留置措施后,应当在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留置人员所在单位和家

属,但有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等有碍调查情形的除外。有碍调

查的情形消失后,应当立即通知被留置人员所在单位和家属。



被调查人涉嫌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严重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

罪,监察机关已经掌握其部分违法犯罪事实及证据,仍有重要

问题需要进一步调查,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监察机关依法

审批,可以将其留置在特定场所:(一)涉及案情重大、复杂的;

(二)可能逃跑、自杀的;(三)可能串供或者伪造、隐匿、毁灭证据

的;(四)可能有其他妨碍调查行为的。对涉嫌行贿犯罪或者共

同职务犯罪的涉案人员,监察机关可以依照前款规定采取留置

措施。

办理监察事项的监察人员四类应当回避的情形：（一)是监

察对象或者检举人的近亲属的；(二)担任过本案的证人的;（三)

本人或者其近亲属与办理的监察事项有利害关系的;(四)有可

能影响监察事项公正处理的其他情形的。

涉嫌职务犯罪的被调查人主动认罪认罚,可以提出从宽处

罚建议的四类情形：(一)自动投案,真诚悔罪悔过的;(二)积极配

合调查工作,如实供述监察机关还未掌握的违法犯罪行为的;

(三)积极退赃,减少损失的;(四)具有重大立功表现或者案件涉

及国家重大利益等情形的。职务违法犯罪的涉案人员揭发有

关被调查人职务违法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

索,有助于调查其他案件的,监察机关经领导人员集体研究,并

报上级监察机关批准,可以在移送人民检察院时提出从宽处罚

的建议。

四种留置情形：④

各级监察委员会可以向本级中国共产党机关、国家机关、法律法规

授权或者委托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和单位以及所管辖的行政区

域、国有企业等派驻或者派出监察机构、监察专员。

各级监察委员会可向五类机构派驻或派出
监察机构、监察专员：⑤

监察机关根据监督、调查结果,依法作出如下处置：(一)对有职务违法行为但情节较轻

的公职人员,按照管理权限,直接或者委托有关机关、人员,进行谈话提醒、批评教育、

责令检查,或者予以诫勉;(二)对违法的公职人员依照法定程序作出警告、记过、记大

过、降级、撤职开除等政务处分决定;(三)对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负有责任的领

导人员,按照管理权限对其直接作出问责决定,或者向有权作出问责决定的机关提出

问责建议;(四)对涉嫌职务犯罪的,监察机关经调查认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的,制作起诉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并移送人民检察院依法审查、提起公诉;(五)

对监察对象所在单位廉政建设和履行职责存在的问题等提出监察建议。

五项处置措施：

监察机关对下列公职人员和有关人员进行监察:(一)中国共产党机关、人民代表

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机关、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级委员会机关、民主党派机关和工商业联合会机关的公务

员,以及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员;(二)法律、法规授权或者受

国家机关依法委托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三)国有企业管理人

员;(四)公办的教育、科研、文化、医疗卫生、体育等单位中从事管理的人员;(五)基

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员;(六)其他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
⑥

六类监察对象：

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

六类政务处分决定：

十二项调查措施：

 二十四小时通知留置人员所在单位和家属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六个反腐败国际合作领域：
反腐败执法、引渡、司法协助、被判刑人的移管、资产追回、信息交流。


